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日喀则昂仁县仓储中心建设项目
招标公告

1. 招标条件
1.1 本招标项目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日喀则昂仁县仓储中心建设

项目（项目名称）已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机
关名称）以藏邮分〔2025〕212号文（批文名称及编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中国邮政集团有
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建设资金来自企业自筹（资金来源），项目出资比例为：政府投资
0%，社会投资0%。招标人为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
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1.2 本招标项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核准机关名称）核准（招
标事项核准文号为藏邮分〔2025〕212号文）的招标组织形式为委托招标。招标人选择的招
标代理机构是西藏华思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建设地点：日喀则昂仁县；
2.2 建设内容及规模：该项目需建设昂仁县仓储中心及附属设施，钢结构，总建筑面积

498.88平方米（含冷库）。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建筑、结构、给排水、电气、冷库、装饰装修等内
容；

2.3 计划工期：该项目计划工期为110日历天（不含冬季施工）；
2.4 招标范围：该项目需建设昂仁县仓储中心及附属设施，钢结构，总建筑面积498.88

平方米（含冷库）。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建筑、结构、给排水、电气、冷库、装饰装修等内容，具
体内容已经招标人确认的工程量清单范围和设计施工图内包含的所有内容为准。

2.5 标段划分：不划分标段；
2.6 质量要求：合格；
（说明本招标项目的建设地点、规模、合同估算价、计划工期、招标范围、标段划分（如果

有）等）。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
3.1.1 资质条件：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3.1.2 类似项目：拟派项目经理应具备自工程竣工验收之日起3年内，有关造价、面积等

量化指标不低于本招标项目对应指标的二分之一，工程用途类似、工程质量合格且在全国
“四库一平台”工程业绩数据库中数据完整的工程业绩。

3.1.3 项目管理班子资格要求（拟派项目管理班子的资格要求）：项目经理（项目负责
人）资格：建筑工程（注册专业）二级建造师及以上(级别)建造师执业资格 ,具备有效的安全
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建安B证）；项目技术负责人：1（人）且应具有注册建造师职业资格；安全
员1（人）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建安C证）。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3.2.1联合体各方应按招标文件提供的格式签订联合体协议书，明确联合体牵头人和各

方权利义务，由联合体牵头单位负责本项目报名、递交投标文件等相关事项；
3.2.2由同一专业的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的单位确定资质等级；

3.2.3联合体各方签订共同投标协议后，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或者以其他联合体成员
的名义参加同一项目的投标；

3.2.4联合体成员（含牵头人）不得少于2家，投标时需提交联合体协议书。
3.3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1（具体数量）标段投标。
4. 关注项目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6年3月 17日00:00至2026年3月24日00:00（北京时间 ,下

同），在西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西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网址：http://ggzy.xi
zang.gov.cn/，以下简称“公共资源交易系统”）关注项目。

5、招标文件的获取
5.1凡通过上述报名者，请于2026年3月 17日00:00至2026年3月24日00:00，在公共资

源交易系统免费下载招标文件、图纸及工程量清单。
5.2招标人不提供招标文件获取的其他方式。
6. 投标文件的递交
6.1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6年4月7日09:50，地点为公共

资源交易系统。
6.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7.公告发布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 西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网、西藏商报、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

平台和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官网（公告发布的媒介名称）上发布。
8. 其他
8.1投标企业在投标时需要上传电子投标文件至公共资源交易系统。逾期上传的投标

文件，公共资源交易系统将予以拒收。投标人应授权招标人在开标时对生成的电子投标文
件进行解密，否则投标人对该项目的投标无效。

8.2 本项目评标采用智能化评审，评审数据均来源于住建部“四库一平台”及自治区建
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投标前投标人需对相关内容进行确认。若评审数据与投标人上
传投标文件不一致，以智能化评审数据为准。

备注：投标文件格式要求签字或盖章处（用CA锁电子签名或电子盖章），否则投标文件
无效。

9. 联系方式
招标人：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
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北京中路33号
联系人：卢小虎
电话：18689119995
招标代理机构：西藏华思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拉萨市柳梧新区浙商国际4-2-6-7号
联系人：秦威
电话：18882828827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那曲尼玛县仓储中心建设工程项目
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1.1本招标项目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那曲尼玛县仓储中心建设工

程项目（项目名称）已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
机关名称）以藏邮分〔2025〕211号（批文名称及编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中国邮政集团有
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建设资金来自企业自筹（资金来源），项目出资比例为：政府投资
0%，社会投资0%。招标人为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
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1.2本招标项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核准机关名称）核准（招
标事项核准文号为藏邮分〔2025〕211号）的招标组织形式为委托招标。招标人选择的招标
代理机构是西藏华思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建设地点：那曲尼玛县。
2.2建设内容及规模：该项目需建设尼玛县仓储中心及附属设施，钢结构，总建筑面积

350.87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建筑、结构、给排水、电气、装饰装修等内容。
2.3计划工期：该项目计划工期为 110 日历天（不含冬季施工），工期以发包人（建设单

位）批准的开停工报告计算工期。
2.4招标范围：该项目需建设尼玛县仓储中心及附属设施，钢结构，总建筑面积350.87平

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建筑、结构、给排水、电气、装饰装修等内容，具体内容已经招标人
确认的工程量清单范围和设计施工图内包含的所有内容为准。

2.5标段划分：不划分标段。
2.6质量要求：合格。
（说明本招标项目的建设地点、规模、合同估算价、计划工期、招标范围、标段划分（如果

有）等）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
3.1.1资质条件：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3.1.2类似项目：拟派项目经理应具备自工程竣工验收之日起3年内，有关造价、面积等

量化指标不低于本招标项目对应指标的二分之一，工程用途类似、工程质量合格且在全国
“四库一平台”工程业绩数据库中数据完整的工程业绩。

3.1.3项目管理班子资格要求（拟派项目管理班子的资格要求）：项目经理（项目负责人）
资格：建筑工程（注册专业）二级建造师及以上(级别)建造师执业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
考核合格证书（建安B证）；项目技术负责人：1（人）且应具有注册建造师职业资格；安全员1
（人）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建安C证）。

3.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3.2.1联合体各方应按招标文件提供的格式签订联合体协议书，明确联合体牵头人和各

方权利义务，由联合体牵头单位负责本项目报名、递交投标文件等相关事项。
3.2.2由同一专业的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的单位确定资质等级。
3.2.3联合体各方签订共同投标协议后，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或者以其他联合体成员

的名义参加同一项目的投标。

3.2.4联合体成员（含牵头人）不得少于2家，投标时需提交联合体协议书。
3.3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1（具体数量）标段投标。
4.关注项目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6年 3月 17日 00:00至 2026年 3月24日 00:00（北京时间,下

同），在西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西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网址：http://ggzy.xi
zang.gov.cn/，以下简称“公共资源交易系统”）关注项目。

5、招标文件的获取
5.1凡通过上述报名者，请于2026年3月 17日00:00至2026年3月24日00:00，在公共资

源交易系统免费下载招标文件、图纸及工程量清单。
5.2招标人不提供招标文件获取的其他方式。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6年 4月8日 11:40，地点为公共

资源交易系统。
6.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7.公告发布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 西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网、西藏商报、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

平台和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官网（公告发布的媒介名称）上发布。
8.其他
8.1投标企业在投标时需要上传电子投标文件至公共资源交易系统。逾期上传的投标

文件，公共资源交易系统将予以拒收。投标人应授权招标人在开标时对生成的电子投标文
件进行解密，否则投标人对该项目的投标无效。

8.2本项目评标采用智能化评审，评审数据均来源于住建部“四库一平台”及自治区建
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投标前投标人需对相关内容进行确认。若评审数据与投标人上
传投标文件不一致，以智能化评审数据为准。

备注：投标文件格式要求签字或盖章处（用CA锁电子签名或电子盖章），否则投标文件无效。
9.联系方式
招标人: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
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北京中路33号
联系人:卢小虎
电话:18689119995
招标代理机构:西藏华思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拉萨市柳梧新区浙商国际4-2-6-7号
联系人:秦威
电话:15390046250
注：（1）若划分标段，则填写标段序号；若划分为两个及以上标段，应分别明确各标段的

具体内容、划分情况。（2）招标人对投标人的资质要求，应是国家对投标人资质的强制性规
定。不是国家规定必须具备的资质，不得作为资质要求。（3）招标人要求投标人需具备的资
质一个项目（标段）为一个，因特殊情况需要两个以上资质的，应当接受投标人组成联合体
投标，且限定的联合体成员数量（包含牵头人）不得少于2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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